
浙江省科技体育运动汇组委会文件

浙科运汇组〔2024〕3 号

浙江省科技体育运动汇组委会关于

优秀组织奖、优秀裁判员奖、优秀教练员

（辅导员）奖和科技体育之星奖评选办法

各代表队：

为营造浙江省首届科技体育运动汇各项比赛顽强拼搏、公平

竞赛的良好氛围，鼓励各单位裁判员、教练员（辅导员）、运动员

以饱满状态参与比赛，根据《关于举办浙江省首届科技体育运动

汇的通知》（浙体群〔2024〕93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将优秀组

织奖、优秀裁判员奖、优秀教练员（辅导员）奖和科技体育之星

奖评选办法公布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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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评选项目：浙江省首届科技体育运动汇比赛各项目。

（二）评选对象：参加浙江省首届科技体育运动汇比赛各项

目的代表队、运动员及裁判员、教练员（辅导员）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认真遵守和执行浙江省首届科技体育运动汇竞赛规程总则、

各单项规程及其他有关规定。

2.各代表队能够树立正确的参赛观，自觉维护公正竞赛、公

平竞争的原则，加强代表队的教育和管理，赛风赛纪良好。

3.运动员认真遵守各项规定，组织纪律观念强，比赛作风端

正，勇于进取，顽强拼搏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体现出良好的体育

道德风尚。

4.裁判员能够认真遵守赛区的各项规定，执行裁判工作时模

范地做到严肃、认真、公正、准确，不徇私舞弊，不搞不正之风。

5.坚决反对使用任何禁用药物和作弊行为，无使用禁用药物

现象和行为。

6.在比赛期间有下列问题之一的，取消评选资格：

（1）代表队或运动员因严重违纪受到通报批评;

（2）严重违反赛事规定规则的;

（3）发生特殊或重大事件，造成恶劣影响的。

（二）优秀组织奖评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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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服从安排、听从指挥，积极遵循赛事组委会安排，保证整

个队伍有序运转；

2.严格遵守竞赛纪律和仲裁申诉程序，成绩有争议时，按照

规定的程序进行申诉和仲裁；

3.准确执行赛事组委会、仲裁委员会的决议，维护比赛的公

平性和正义性；

4.做好运动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，不对大赛造成负面影响；

5.拥有良好的赛风赛纪，代表队整体展现出积极向上、团结

协作、纪律严明的形象，成为比赛中的典范和榜样。

（三）优秀裁判员奖评选条件

1.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裁判员工作条例，坚决抵制行业不正之

风，努力促进所属项目精神文明建设，勇于同不良行为做斗争；

2.认真执行所属项目竞赛规则和纪律规定，服从分配；

3.业务精通，操作熟练。临场执裁果断、冷静，具有坚强的

意志，能够抵御外界干扰，判罚准确快速；

4.在执裁中作风端正，严肃认真、公正准确，体现裁判员良

好的职业道德风尚，在全体裁判员中起到表率作用；

5.无违法、违纪和违规行为以及其它不良记录。

（四）优秀教练员（辅导员）奖评选条件

1.思想作风正派，热爱体育事业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

感，有较好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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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所带运动员认真遵守各项规定，组织纪律观念强，比赛作

风端正，勇于进取，顽强拼搏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体现出良好的

竞赛风貌；

3.所带运动员服从裁判管理，无违纪现象发生；

4.具有良好的教育和管理能力，能够有效地与运动员、家长、

裁判员等各方沟通合作，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；

5.根据代表队的总团体成绩，择优参评。

（五）科技体育之星奖评选条件

1.运动员需获得本赛事内任意项目的一等奖；

2.运动员在比赛中应表现出端正的比赛作风，严格遵守比赛

规则，维护良好的竞赛秩序；

3.运动员应自觉维护公正竞赛、公平竞争的原则，绝不采取

任何违规手段谋取个人或团队利益；

4.运动员应尊重对手、裁判、观众等各方参与者，维护比赛

的公正和尊严；

5.运动员在比赛中应展现出积极进取、顽强拼搏的态度，努

力争取更好的成绩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代表队、运动员、裁判员、教练员（辅导员）的评选工作由

赛事组委会负责。评选方式为由各代表队、裁判组向赛事组委会

提名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推选具备条件的代表队、运动员、裁判员




